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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

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通

知  

 
(银政办发〔2009〕109号) 

  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

直属机构： 

  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

险试点工作，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印发医药卫生

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（2009-2011）的通

知》（国发[2009]12号）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部、自治区关于调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待遇水平的要求，经市政府研究决定，对我市

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作部分调整，现通

知如下： 

  一、参保居民住院起付额由现行的社区卫

生服务中心300元、一级医院500元、二级医院

600元、三级医院700元，分别调整为社区卫生

服务中心和一级医院（含职工医院）100元、二

级医院300元，三级医院600元。 



  二、参保居民的住院医疗费（符合医保政

策规定）超过起付标准以上的费用，统筹基金

支付比例由现行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5%、一级

医院50%、二级医院45%、三级医院30%，分别调

整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一级医院（含职工医

院）75%、二级医院65%、三级医院50%。 

  三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

由现行的1.2万元调整为2万元。 

  四、参保居民在二级和三级医疗机构的住

院医疗费（符合医保政策规定）超过起付标准

的部分，统筹基金支付低于100元的，按100元

支付。 

  五、参保居民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的住院生

育医疗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，按城镇居

民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支付，统筹基金最高

支付1500元。 

  参保居民生育前，应携带计划生育规定的

相关材料，到统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进行确

认，符合规定的由统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出具

证明，由参保居民交定点医疗机构备案，发生

的生育医疗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按城镇居民医

保规定直接进行结算。 

  六、无第三方责任的意外伤害住院医疗费

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，按城镇居民基本医

疗保险有关规定支付，一个医保年度内统筹基

金最高支付3000元。 

  参保人员受到意外伤害住院的，由定点医

疗机构医保办确认后立即通知统筹地区医保经

办机构，经医保经办机构审核属无第三方责任

的意外伤害，出具审核确认表，发生的住院医



疗费用由定点医疗机构按城镇居民医保规定直

接进行结算。 

  七、用人单位可以对本单位职工家属参保

的个人缴费部分予以补助。财政全额拨款的机

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具体补助标准和补助

办法由统筹地区财政部门确定；企业及其他事


